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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八次工作會議 

成果一覽表 
 

合作範疇 二零零四/零五年主要成果 
 

携手推進泛珠三角 
區域合作 

粵港携手推進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專責小組今年一月成立，並舉行了兩次會議，就「第

二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計劃來年在港舉辦的「泛珠三角區域合作金融

服務發展論壇」，以及泛珠三角橫琴經濟合作區的建議方案等事宜交流意見。 
 
 

經貿合作及投資推廣 
 

（一）兩地聯合舉辦了不同範疇的商貿研討會和推介會，包括： 
 

i) 去年八月在香港舉辦「香港營商環境推介會」; 
 
ii) 今年八月在廣州舉辦「香港投資者如何進入國內分銷領域研討會」; 
 
iii) 去年十一月香港舉辦拓展廣東山區、東西兩翼商機研討會; 
 
iv) 投資推廣署今年一月至九月於廣東共舉辦及參與十場投資香港介紹會，向
企業及有關內地官員介紹香港投資環境及投資推廣署的一站通服務及香港投

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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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去年十二月「立足香港－邁向國際」研討會於深圳聯合舉辦，有超過 100
位來自廣東省的企業高層參予，協助廣東企業了解香港的投資環境和如何用香

港作為內地企業發展海外市場的平台; 
 
vi) 今年一月在廣州舉行企業 CEO論壇暨香港服務業展示及研討會; 
 
vii) 今年三月在廣州舉行第二屆粵港物流合作洽談會及「香港物流服務博覽」;
及 
 
viii) 今年七月，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湯炳權率領由 21個市組成的經貿代表團來
港參加今年粵港經濟技術合作交流會。 
 

（二）廣東省已成立各級外商投資企業投訴中心，協調處理外商投訴問題。 
 
（三）政務司司長率領近 85名代表於去年十二月考察粵東地區的汕頭和梅州兩市，
探討如何拓展香港及有關城市合作的商機。香港考察團成員包括製造商、服務供應

商、行業協會及外國駐港代表。 
 
（四）去年八月，廣東省設立了網站(www.gddoftec.gov.cn/sq)以介紹廣東省東、西
翼及山區之發展商機、經貿優勢及投資環境。 
 
（五）為加強兩地在 CEPA第二階段實施工作方面的聯繫，雙方交換了 CEPA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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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新增服務行業對口單位及聯絡人員名單。廣東省亦已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供有關

廣東省 21市的港資企業整體登記情況，以及港人在廣東省利用 CEPA的優惠設立個
體工商戶的數字的統計資料。 
 
（六）去年九月舉行的國家司法考試中，香港考生有 4名合格。司法部已於今年四
月三日在深圳舉行頒發《法律職業資格證書》儀式。明年擬把考場設在香港。 
 
（七）今年二月於深圳舉辨的「投資香港一站通」服務廣東省座談會暨新間發報會。 
 
（八）深圳市司法局兩名人員今年一月抵港，進行為期兩週的實習交流。 
 
（九）CEPA的經濟效益研究已於四月完成。除了向立法會匯報及向公眾公布研究結
果外，港方也有向廣東省匯報有關結果。 
 
（十）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轄下部門的建築及土木工程見習生各 2名今年五月到深圳
市政府單位或有關企業接受短期培訓。該 4名見習生已於七月完成培訓。 
 
（十一）專業服務界別方面，香港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已分別在去年年中及十二月

於其網站設立廣東律師協會的連結。香港律師會今年七月與廣東律師協會簽訂合作

協議成立「法律資訊中心」。雙方同意建立法律諮詢平台，為兩地企業及個人在對方

地區進行投資及其他活動提供法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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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廣東企業到香港上市 
 

香港交易所應邀在不同場合，包括領導幹部資本市場問題研修班、廣東企業香港上

市座談會、粵企赴港投資融資巡迥研討會，派員向廣東省政府及企業人員講解有關

企業到港上市事宜。 
 
 

粵港高新技術合作 
 

（一）粵港兩地政府去年共同成立「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雙方共撥款三億港元，

支持 67個研發項目。 
 
（二）鑑於「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去年反應良好，粵港雙方今年繼續推行資助

計劃，並已預留 5.2億元支持今年的項目。雙方共收到 395份申請，評審工作正在
進行中。 
 
（三）為了促進兩地科研機構與產業的技術交流和合作，粵港兩地政府聯合舉辦多

項專題研討會及科技交流論壇，包括： 
 

i) 去年九月十七日在深圳舉辦四個專題研討會，主題分別為「無線射頻識別技
術」、「汽車配件製造關鍵技術」、「精密製造關鍵裝備」及「新能源與節能關鍵

技術」。 
 
ii) 去年十二月，在珠海舉行第二次「珠三角軟件產業論壇」。 
 
iii) 與香港工業總會珠三角工業協會今年一月在香港聯合舉辦科技交流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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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為「汽車零部件」、「電子消費品, 通訊技術及內置軟件」及「物流/供應鏈
管理應用技術」。 
 
iv) 今年七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在東莞及廣州舉辦兩個專題研討會，主題分別
是「資訊及通訊技術」及「生物醫葯及醫療器械」。 

 
 

聯合推介大珠三角 
 

香港與廣東省及多個城市，包括深圳、珠海和東莞到斯德哥爾摩、馬賽、孟買、新

德里等地聯合招商。去年十月，政務司司長和廣東省省長率領代表團到倫敦舉辦

「2004粵港－歐洲經濟技術貿易合作交流會」。活動超過 1,200人參加。 
 
 

旅遊合作 
 

（一）去年九月推出了粵、港、澳旅遊地圖及光碟，介紹三地的旅遊景點、行程路

線推介及交通等資料。 
 
（二）粵港澳三地多次聯合到外地展開國際展銷系列活動，推介大珠三角作為「一

程多站」的旅遊路線。 
 

i) 今年二月印度展； 
 
ii) 今年三月廣州國際旅遊展； 
 
iii) 今年三月柏林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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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今年六月 ITE香港旅遊展； 
 
v) 今年七月參加了於成都舉行的第二屆泛珠三角論壇及經貿合作洽談會；及 
 
vi) 今年九月日本東京世界旅行博覽會。 

 
（三）去年九月，泛珠三角區域共同參加了第七十四屆美國旅行社協會於香港舉行

的年會。 
 
（四）粵港澳旅遊網站已於二○○四年底實現高速連結。 
 
 

城市規劃及發展合作 
 

（一）粵港兩地政府在過去一年交換了兩地城市規劃和交通基建等資料。 
 
（二）粵港雙方就「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的工作大綱和研究方

向達成共識。預料今年年底可以正式展開工作。 
 
（三）雙方已同意粵港城鎮規劃信息平台的初步方案及工作方向。預計可於二○○

六年開展建立平台技術工作。 
 
 

 
 



 7  

口岸合作 
 

（一）積極推動深港西部通道口岸工程並就實施「一地兩檢」進行規劃。 
 
（二）為配合迪士尼樂園開幕，粵港兩地政府增發了 60個落馬州/皇崗過境巴士配
額。有關巴士服務已經投入服務。 
 
（三）今年一月完成落馬洲至皇崗、羅湖、沙頭角三項跨境橋的工程，增加路面容

車量及優化過關環境； 
 
（四）皇崗／落馬洲地鐵口岸跨界人行通道橋的工程順利； 
 
（五）在海空聯運方面，開辦了往中山的新航線、改善了退稅安排，以及在蛇口以

試驗方式為個別旅客提供預先辦理登機服務。 
 
（六）自今年一月一日起，隨著內地與香港兩地統一格式的載貨清單正式採用，進

出境運輸車輛「四上四落」規定已予放寬，使跨界的拖頭、拖架和集裝箱不需要「捆

綁」運輸。 
 
（七）自今年九月二十八日起，「一車一司機」的規定亦予放寬，香港入出內地營運

貨運車一車配主司機和後備司機各一名，後備司機可以駕駛所屬公司其他貨車。同

時，粵港跨界營運車輛合營期限也由現有的 3年延長至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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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合作 
 

（一）香港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資深教授組成了訪問團，去年九月

及十月訪問北京和廣州，以了解全國，尤其是「泛珠三角」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方

向，並探討合作的機會。 
 
（二）香港教育學院在本年一月至二月為 40名廣東省英語教師提供了三個星期的英
語教學法培訓課程。 
 
（三）在○四／○五學年，教育統籌局安排了本港 33間中小學與廣州的中小學締結
成為姊妹學校。 
 
（四）今年七月至八月，華南師範大學為本港 25位小學及 15位中學普通話科教師
提供三個星期進修課程。 
 
（五）在○四／○五學年，41所本港小學參加了由華南師範大學為學校校長／高中
層級領導而設的培訓。 
 
（六）廣東省教育廳挑選了 15位中小學特級／高級語文教師和教研人員，在今年九
月到香港學校進行為期一年的中國語文科和普通話科協作教學及交流計劃。新一批

交流人員已於今年八月底抵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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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交流 
 

（一）粵方今年六月底派出 6名交流人員來港實習，他們分別來自廣東省經貿、財
政、環保及規劃等不同單位。第二批 5名粵方人員將於今年十月來港進行交流。 
 
（二）港方自今年八月已派出 4名分別來自路政署、運輸署、機電工程署和財政司
司長辦公室的交流人員前往廣東實習，其餘 5人將於稍後出發。 
 
 

協調粵港跨界大型基礎設施建設

項目 
 

（一）港珠澳大橋： 
今年四月已就走線及著陸點達成共識。東岸著陸點在大嶼山西北石灣，西岸著陸

點在拱北／明珠。粵港澳三方也已完成大橋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三地的協調小組

正就報告定稿，以便上報中央政府。 
 
（二）廣深港高速鐵路： 
內地及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就內地段線路走向及主要技術標準達成共識。內地方會爭

取在今年年底動工建設廣州至龍華段，並預留龍華至深港分界線段，與香港段的建

設配合。香港段方面，香港正研究利用西鐵及建議中的北環線和九龍南線作為該鐵

路的香港段，並正詳細考慮九鐵公司所提交的報告。 
 
（三）深港西部通道： 
深港西部通道香港段的建造工程已完成超過百分之八十，按現時的進度，預計深港

西部通道整項工包括口岸部份預計在 2006年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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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展與環保合作 
 

（一）區域空氣質素監測網絡今年七月已通過專家驗收，雙方會按監測網絡的運行

情況盡快公布監測數據。 
 
（二）后海灣（深圳灣）「水污染控制聯合實施方案」第一次檢討工作已於去年十月

展開。目前主要工作包括深入調查污染來源及收集水質相關資料，為下階段后海灣

水環境容量分析及推算工作提供所需數據。預計整項檢討工作在明年年底完成。 
 
（三）珠江三角洲水質模型研究項目現正利用有關資料建立和調試水質模型。預計

工作在明年年初完成。 
 
 

粵港傳染病情況交流與通報機制 
 

雙方會繼續致力以下合作工作: 
 
（一）完善傳染病疫情交流通報機制。 
 
（二）加強傳染病專業人員的互訪和人才交流培訓。 
 
（三）推進傳染病科研合作，範圍包括愛滋病、流感及登革熱。 
 
（四）推動成立公共衛生事件應急合作機制。 
 
（五）加強在流感大流行預防應對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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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合作 雙方會就各自將採取的大規模食物安全措施、重大的食物安全政策等進行

預先溝通。兩地政府亦已取得初步共識，委派兩地相關部門共同研究建立

日常工作層面的通報機制，由雙方指派特定聯絡員，相互查詢或通報有關

兩地的動植物出入境檢驗檢疫和食品安全問題。另外，雙方舉行定期的或

按需要召開的高層會議，就兩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政策，交換意見和經

驗。  
 

文化體育合作 
 

文化： 
（一）三地各有關圖書館已建立圖書館聯機目錄網絡的連結及書目數據庫的聯網和

查詢。 
 
（二）粵港澳三地於去年十一月舉辦「粵劇日」。 
 
（三）《趙少昂誕辰百周年紀念展》分別在香港及廣州舉行。 
 
（四）今年五月舉辦「國際博物館日」活動。粵港兩地互派文博單位到香港及廣州

參與。 
 
（五）粵港澳三地正合作進行一項三地市民藝文消費行為調查。 
 
體育： 
（一）去年九月粵港澳三地合辦國際體育用品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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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年六月舉行了泛珠三角汽車集結賽：賽事以廣東省為起點，香港特區為終

點。 
 
 

保護知識產權合作 
 

（一）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專責小組已完成有關粵港知識產權專業支援服務調查

研究的專題報告。 
 
（二）在廣東省不同城市, 如廣州、東莞、深圳、汕頭等陸續推行「正版正貨」承諾
計劃。目前已有 130家商家參加。雙方共同製作了「正版正貨」承諾活動的宣傳材
料，包括共同製作電視宣傳短片，於去年十二月在兩地同時首播。 
 
（三）聯合開展 「粵港兩地公司註冊與註冊商標的關係與現況」的調研活動。 
 
（四）初步確立透過粵港海關現有聯絡渠道的跨境知識產權案件協作處理機制。 
 
（五）雙方公務人員知識產權交流和培訓計劃。 
 
（六）去年十一月及十二月分別在韶關市及佛山市順德區舉辦知識產權與中小企業

發展研討會, 及今年六月在惠州、江門及深圳舉行與知識產權有關的研討會及培訓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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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透過宣傳教育鼓勵兩地的企業到對方申請，註冊知識產權。 
 
（八）不斷充實粵港澳知識產權資料庫的內容，向大眾提供更多有關知識產權的訊

息。 
 

開展對應反傾銷工作交流 
 

為進一步落實粵港雙方在反傾銷方面的資訊和工作經驗的交流，廣東省對外貿易經

濟合作廳與工業貿易署今年九月七日簽署了《關於建立粵港反傾銷案件資訊通報機

制的合作協議》。 
 
 

民間合作 
 

廣東省貿易促進會與香港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已經開展合作，包括合辦兩個研討

會，為有意來港投資的廣東企業，以及為準備在廣東省開業的香港專業人士，講解

有關情況。 
 
 

 

完 

 

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 


